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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

的地位应该遵循一切民事法律关系所应遵循的平等原则，但

是，由于劳动者的个体地位和用人单位的团体地位的使然，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地位在现实上又无法达成真正的平

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弱者保护原则就应运

用而生了。我国劳动法律关系中规定的弱者保护原则及其具

体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处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中之不利地

位的劳动者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一、弱者保护原则的产生?? 

劳动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为了保障这一公民基本权利的

实现，我国宪法第42至48条专门规定了劳工平等的人权法则

。此外，从法律体系上看，劳动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属于两个平等的民事

主体，因此，理应遵循我国民法通则所确立的民事法律关系

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 劳动法着重调整劳动

合同法律关系，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平等的权利、义务

关系，但由于现实情况的使然，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与作为团

体的用人单位之间的实力分布是不均衡的，由此造成了劳动

者用人单位之间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使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竞

争常常失去了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法体系为了保障公

平，采取了一些特别的保护措施，通过赋予劳动者某些特许

权利，或者硬性免除劳动者某些既定义务，从而达成匡正扶

平，使两者的地位达到平等，以弥补现实上的不足。于是，



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弱者保护原则就由此产生了。??二、弱者

保护原则的运用 弱者保护原则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保护对象的

选择和保护内容的界定上，简述如下：??（一）保护对象的

选择：?? 保护对象的选择是弱者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

揭示了弱者保护原则的基本特征及其相对性。??1、就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来说，作为团体的用人单位的地位和支配能力远

远高于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因此，现行劳动法在总体上倾向

于保护劳动者一方的权利，劳动者的各项可能被用人单位践

踏的权利受到了硬性的保障，譬如签约、工种选择、报酬、

安全保障、福利、休息等。??2、就劳动者群体内部来说，劳

动法在保护健康的劳动者的同时，更着力于保护妇女、年老

病残及经特许的未成年劳动者的权利。前述劳动者因为自身

条件的欠缺，更需要通过法律的救济，以求得到公平对待

。??3、另外，劳动法在着重保护劳动者的权利的同时，也同

样强调了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比如劳动者守纪守约的义务、

劳动者不得擅离职守的义务、劳动者不得泄露用人单位的商

业及技术秘密的义务，等等。劳动者一旦违反了前述义务而

使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面临危险或者受到损害，则劳动法要

求劳动者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以此保护用人单位的合

法权益。这一层面说明，弱者保护原则仅仅是为了保障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公平，劳动者无权滥用这些原则。??（

二）保护内容的界定??1、弱者保护原则所保护的内容从总体

上来说，是保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平等的法律人格，

也即劳动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签约权、毁约权、

协商权，包括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安全卫生、福利保障

以及与劳动合同关系相关的其他事项的协商权利。??2、弱者



保护原则对妇女、老弱病残人员、经法律特许的未成年劳动

者的保护，则主要通过以法律、法规作出特殊的福利、工时

及休假的规定并限制用人单位使用前述人员从事部分不适宜

的工种等规定来实现。特许与限制相结合，这是我国劳动法

保护弱者的具体体现。??3、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

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职工下岗、失业、内退、分流等

新情况，如何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从法律的高度对新的情

况作出公平且有效的规范，已成为我国劳动立法的新内容

。??三、弱者保护原则的困扰 弱者保护原则的现实困扰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观念障

碍??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法律知识、人权意识的欠缺，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对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弱者保护原则理解不够

、重视不够，具体体现在：劳动者不懂得运用弱者保护原则

保护自己，用人单位也不愿意劳动者真正获得弱者保护原则

的保护。思想指导行为，只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观念得到

革新，弱者保护原则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

工会组织的不健全及职能变异。?? 工会组织本来是作为企业

弱者的劳动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而自愿组织起来的

团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工会的首要

任务是为劳动者维权，其次才是担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政

府之间的协调任务。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目前不但大量企

业（主要是私营、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根本没有成立工会

组织，而且即使已经成立了工会组织的企业（主要是国有、

集体企业），该工会也几乎只是企业内部的一个福利发放机

构，而失去了独立的自我人格，根本没有能力为劳动者维权

，保护弱者。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工



会组织的法定权利没有得到良好的保障，工会组织的职能不

断退化、变异。??（三）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缺乏效益。?? 按照

我国劳动法体系的规定，劳动争议的处理机构分为企业调解

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前述几类组织居

中协调和裁判，从而保护公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前

述情况说明，劳动合同争议一般要经过调解、仲裁和诉讼（

又分为一审和上诉审两个环节）三个阶段，即使跃过了调解

这个阶段，也还要经过仲裁和“两审终审制”等复杂的程序

。前述复杂程序不但消耗了劳动者、用人单位和裁判组织的

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更严重的是容易使势单力微的劳动

者陷入困境和迷茫，不利于保护弱者。??（四）政府管理阶

层重视不够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经济活动总

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效益已经成为衡量各地方、各

部门领导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前原因，更由于政治体

制的改革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部分地区，尤

其是沿海地区的政府管理阶层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保改善

投资环境、如何增加引资数量和扩大地方收入上，而对如何

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则重视不够

，认为会弱化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在前述观念的指导下，

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用人单位侵犯时，政府管理阶层往往

不能及时、积极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对用人单位的

不当行为作出应有的处罚，从而使弱者保护原则得到很好的

贯彻。??四、新的展望 我国国情复杂，社会、经济处于不断

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劳动领域的新情况不断涌现，这一

切，对我国劳动立法和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

要在立法上对以前的不足和新出现的情况进行规范，进一步



完善弱者保护的有关机制，其中最首要的是完善保障劳动者

的各项自由权利，尤其是自由结社权、自由择业权的机制。

保障劳动者的结社权利，是面对当前工会组织功能严重退化

的现实，保证劳动者建立自己的维权组织。??（二）要进行

长期有效的劳动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用人单位知法、守法的意识，提高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运

用并遵守弱者保护原则的主观能动性。??（三）要进一步改

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效率，简化劳动争议的处理环节，提

高劳动争议的解决速度。??（四）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管理部

门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在改革投资环境，为投资

者做好服务的同时，也要求投资者重视并尊重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综上所述，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弱者保护原则本来就是

基于劳动法律关系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而产生并被运用的，由

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劳动法律关系中

的新情况不断出现，由此导致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弱者保护原

则也必须不断完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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